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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兼任教師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納保權益調查表
115年1月修訂
	姓名
	林文哲
	聘任單位
	■神學研究所
□基督教研究所

	出生日期
	民國45年05月11日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
	D120904165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是(請檢附正反面影本) 
■否
	連絡電話
	0960-051-511

	職稱
	□兼任教授　　　□兼任副教授
□兼任助理教授　□兼任講師
□其他＿＿＿＿＿
	聘期
	自115年2月1日起
至115年7月31日止

	
	
	申請類別
	■加保　□異動（學期間）

	具本職
	□具本職　（請續填右欄資訊）
□不具本職
	本職單位
資訊
	單位名稱：
工作職稱：

	勞工保險
	□不參加勞保：目前已參加公保、軍保、農保或漁保，或年滿65歲且未曾參加勞保。

	
	□參加勞保(含就業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目前未參加公保、軍保、農保或漁保，並未滿65歲，且未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參加勞保(不含就業保險、含職業災害保險)：
　目前未參加公保、軍保、農保或漁保，並滿65歲，曾參加勞工保險且未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參加勞保(不含就業保險、含職業災害保險)：
　未滿65歲，未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已領取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
□僅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

	全民健保
保險
	□不參加：目前有/無本職且已於其他單位加保。

	
	□參　加：目前無本職且未於其他單位加保。

	勞工
退休金
提撥
	□不提繳：
1. 具本職之本國籍兼任教師，不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20條應提繳勞退金資格規定。
2. 外籍人士。

	
	□提繳：未具本職之本國籍兼任教師，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20條應提繳勞退金資格規定，辦理雇主提繳勞退金6%。
[申請自提勞退金：        % (請填0% ~ 6%) ] （需填寫勞工退休金提撥申請書）

	加退保
日期說明
	為配合兼任教師之聘期，加保自當學期開始日起至學期結束日止：
1. 第1學期於8月1日起聘並加保、於1月31日期滿並退保
2. 第2學期於2月1日起聘並加保、於7月31日期滿並退保。
兼任教師授課課程如於加退選後無法順利開課，將在加退選當月底完成退保作業。

	受聘人
同意簽名
	本人同意所填有關職業保險相關權益皆正確無誤。


（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
第 19 條
兼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學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第 20 條
1.兼任教師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資格者，學校於聘約有效期間，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按月為未具本職兼任教師提繳退休金。
2.前項所稱未具本職，指兼任教師未具下列身分之一：
一、軍人保險身分者。
二、公教人員保險身分者。
三、農民健康保險身分者。
四、勞工保險身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
（一）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
（二）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
(1)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全部時間受雇者。
(2)雇主或自營業主。
(3)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五、已依相關退休（職、伍）法規，支（兼）領退休（職、伍）給與者。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行細則第17條第1項規定：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條規定，同一類具有2種以上被保險人資格者，應以其主要工作之身分參加該保險。
◎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
第 6 條
1.年滿十五歲以上之下列勞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領有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登記、設有稅籍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核發聘僱許可之雇主。
二、依法不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之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及公、私立學校之受僱員工。
2.前項規定，於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未滿十五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亦適用之。
3.下列人員準用第一項規定參加本保險：
一、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技術生、事業單位之養成工、見習生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
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生。
三、其他有提供勞務事實並受有報酬，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第 7 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之下列勞工，應以其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之會員。
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就業保險法第5條規定：
1.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2.前項所列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本保險：
一、依法應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
二、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三、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登記且無統一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
3.受僱於二個以上雇主者，得擇一參加本保險。



